
何志民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林 秘 与 你

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案 号 ：
（2023）冀 0821 民 初 1425 号 ，
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
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
书、司法公开告知书、廉政监
督卡、诉讼风险提示书、权利
义务告知书、民事裁定书、开
庭传票等。自公告之日起经
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
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
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，并 定
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
九点（遇法定休假日顺延）在
本院城关人民法庭公开审理
此案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承德县人民法院

戈添珍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李 雪 东 诉

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
法 向 你 送 达 民 事 起 诉 状 副
本 、应 诉 通 知 书 、举 证 通 知
书、权利义务通知书、简易程
序转普通程序裁定书及开庭
传票。自本公告发出次日起
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，提 出
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
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和 30 日
内 ，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三
日上午 9 时（遇节假日顺延）
在 本 院 第 二 审 判 庭 开 庭 审
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康保县人民法院

唐艳丽：
本 院 受 理 中 国 人 民 财 产

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市分
公司诉你关于追偿权纠纷一
案，案号为(2023)冀 0205 民初
736 号，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
向 你 公 告 送 达 (2023) 冀 0205
民 初 736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。 自
公 告 之 日 起 ，30 日 内 来 本 院
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，逾 期 则 视
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
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 本
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
于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
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唐山市开平区人民法院

石家庄七田真文化交流有限
公司裕华分公司、石家庄七
田真文化交流有限公司：
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高 亚 楠 诉
石家庄七田真文化交流有限
公 司 、石 家 庄 七 田 真 文 化 交
流 有 限 公 司 裕 华 分 公 司 、思
可教育投资开发（深圳）有限
公 司 教 育 培 训 合 同 纠 纷 一
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（2022）
冀 0102 民初 9942 号民事判决
书。判决内容如下：一、被告
石家庄七田真文化交流有限
公司、思可教育投资开发（深
圳）有 限 公 司 于 本 判 决 生 效
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高
亚楠返还课时费 7245.71 元及
利息（自 2022 年 8 月 5 日起至
付清之日止按照全国银行间
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一年期
贷 款 市 场 报 价 利 率 计 算）；
二 、驳 回 原 告 高 亚 楠 其 他 诉
讼请求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
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
决 书 ，逾 期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
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届 满
后 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提 交 上 诉
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石 家 庄 市
中 级 人 民 法 院 。 逾 期 未 上
诉，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石家庄七田真文化交流有限
公司裕华分公司、石家庄七
田真文化交流有限公司：
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廉 新 娜 诉
石家庄七田真文化交流有限
公 司 、石 家 庄 七 田 真 文 化 交
流 有 限 公 司 裕 华 分 公 司 、思
可教育投资开发（深圳）有限
公 司 教 育 培 训 合 同 纠 纷 一
案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（2022）
冀 0102 民初 9943 号民事判决
书。判决内容如下：一、被告
石家庄七田真文化交流有限
公司、思可教育投资开发（深
圳）有 限 公 司 于 本 判 决 生 效
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原告廉
新 娜 返 还 课 时 费 17261.46 元
及利息（自 2022 年 8 月 23 日起
至付清之日止按 LPR 计算）；
二、驳回原告廉新娜其他诉讼
请求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
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
书 ，逾 期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
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届 满 后
15 日 内 ，向 本 院 提 交 上 诉 状
及 副 本 ，上 诉 于 石 家 庄 市 中
级 人 民 法 院 。 逾 期 未 上 诉 ，
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谷 立 军 不 慎 将 警 察 证 丢
失，警号为 090023，特此声明。

庞 树 坤 不 慎 将 人 民 警 察
证 丢 失 ，警 号 为 045610，特 此
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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